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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同业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 

人民币同业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 

 

甲方：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乙方： 

 

第一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为促进业务

发展，经甲乙双方在平等互惠、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以明确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条 乙方自愿在甲方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甲方向乙方提供银行结算账户

服务事宜，及时、准确地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结算业务。 

第三条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第四条 乙方应按照支付结算法律法规制度使用支付结算工具，不得利用

银行结算账户进行偷逃税款、逃废债务、套取现金、洗钱及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 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开户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同意甲方视情

况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核实。 

第六条 乙方的单位名称、单位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组织机

构代码（如适用）、统一社会信用社会信用代码（如适用）、相关管理机构颁发

的证照编码（如适用）、注册资金、经营范围以及其他开户资料发生变更时，

应主动于上述事件、变动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并提供有关

证明办理变更手续。变更内容的生效日期以甲、乙双方的约定日期为准。甲方

对乙方上述变更申请进行审核后认为符合变更条件的，将自审核通过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为乙方办理变更手续。 

第七条 乙方同意按规定向甲方支付服务费用，费用标准按照甲方公布或双

方约定的有关收费标准执行。 

第八条 乙方应及时（至少每月一次）与银行对账单核对账务，如有不符

应及时向甲方查询，若自收到甲方发送对账单之日起 10 天内未回复甲方，视

同乙方核对账务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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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乙方撤销银行结算账户时，应以书面形式向甲方申请，主动与甲方

核对银行结算账户存款余额，并交回各种重要空白票据、结算凭证和开户登记

证（如有）；乙方未按规定交回各种重要空白票据及结算凭证的，应出具有关证

明，造成损失的，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尚未清偿其与甲方任何已有或或有的

债务时，甲方有权拒绝乙方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的申请。经甲方审核，乙方符合

销户条件的，甲方应当于审核通过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为乙方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乙方应按支付结算法律法规制度使用支付结算工具。 

第十一条 乙方在甲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自开立之日起即可办理付款业

务。 

第十二条 如乙方签发空头支票、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的支票或其他支

付凭证，甲方有权予以退票或拒绝执行该支付指令。同时对乙方因上述退票或

拒绝执行该支付指令而引起的任何损失，甲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三条 甲方应及时、准确地为乙方办理资金收付业务，承担因甲方办理

业务中工作差错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第十四条 甲方应依法保障乙方的资金安全，使用规定的结算方式，在核对

预留银行签章无误的前提下进行付款（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预留银行签章由

乙方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及被授权签字人的签名或盖章组成。预留银行签章

应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名称一致。被授权签字人可以为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或

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预留银行签章如有支付条件限制时，应在向甲

方预留时明确声明。 

第十五条 甲方应依法为乙方的银行结算账户信息保密。除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外，甲方应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乙方银行结算账户的存款和

有关资料。 

第十六条 甲方有权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对乙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进行年检，乙方应配合甲方的年检，为

年检提供便利。 

第十七条 甲方通过邮寄、或其他与乙方约定的方式定期向乙方发送对账

单，以供乙方核对账务信息，对账以季度为周期单位进行管理，若乙方在本周

期末未反馈上周期任一月度账务核对信息或者核对结果不一致的，即上周期未

能成功对账，甲方有权采取措施适当控制账户交易，直至成功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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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甲方对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且未欠甲方债务的单位银行结算账

户，停止账户支付；停止账户支付期间，若乙方发生收付活动，取消停止支付

状态；若停止支付时间超过 5 年的，应通知乙方自发出通知之日起 30 天内办理

销户手续，逾期未办理视同自愿销户。 

第十九条 若甲方发现乙方存在以下情形，甲方有权采取措施适当控制账

户交易，直至该等情形消失： 

（1） 乙方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发生变更，甲方已通知乙方办

理变更手续的，乙方接到通知送达之日起超过 30 日仍未办理变更手续，且未

提出合理理由的； 

（2） 乙方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有效期

到期后超过 30 日仍未更新，且未提出合理理由的；  

（3） 本协议中约定的其他情形。 

 本协议所称控制账户交易措施，包括暂停账户非柜面业务、限制账户交易

规模或频率、对账户采取只收不付控制、对账户采取不收不付即中止办理业务

控制等措施，因此延误乙方支付或交易而导致乙方发生任何损失的，甲方概不

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对于由于其他不可抗力原因或任何第三者导致的任何延误、中断

或暂时中止而使乙方所遭受的任何延迟、损失，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以上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效力，但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协议于乙方在甲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存续期间有效，如乙

方撤销在甲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自正式销户之日起，本协议自动终止。 

第二十三条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承

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本单位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出租、出借、出售、购买账户的相关法律责任和惩

戒措施，承诺依法依规开立和使用本单位账户。 

 

甲方：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乙方:（公章）（法人签章） 

日期：                                     日期： 
 


